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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的豁免——中国的视角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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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领域中的适用范围应该有多大，已经是摆在我国竞争执法机构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比各国反垄断法对经济领域覆盖的“统一适用、例外豁免”模式和“有限适用”模式，我国更宜采用前者。在具体

的豁免内容上，则应重点关注行业豁免问题。对于可以采取法定豁免的内容，应该通过立法或者指南的方式予以

明确；对于可以采取个案豁免的内容，则应根据“合理原则”进行个案的“公益性”分析。豁免的范围还应随着时间

和条件的变化而做相应改变，并朝着逐步缩小豁免范围的方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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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反垄断法》已进入实施阶段，其在多大程

度上得以在各个经济领域适用，已经是摆在执法机构

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各国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大多

是借由反垄断法上的“适用除外”或“豁免”制度来加以

明确的，存在普遍的共性；但是在我国，反垄断法的

适用范围却因经济的转轨性而呈现出明显的个性，使

得反垄断法的豁免不仅关乎反垄断法本身，还是关乎

一系列法律和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在这种形势下，

对反垄断法豁免问题的探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条

文本身，而是要将其纳入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竞争政

策”范式和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中来。《反垄断法》的出

台，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竞争政策”概念

的正式出现。在此之前，尽管我国也有很多促进竞争

的法律和规定，①但是并未出现“竞争政策”这一明确概

念。《反垄断法》第一次明确地确立了反垄断委员会“研
究拟定有关竞争政策”的职责。尽管从反垄断执法机构

的角度而言，《反垄断法》上所指之“竞争政策”主要是

指“与反垄断法相关的竞争政策”，原则上还不包括反

不正当竞争政策，但是将竞争政策理解为以反垄断法

为核心并囊括垄断行业改革以及“竞争推进”机制的竞

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正

如有学者所言，我国当前市场经济运行的一大特色已

经是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交织在一起，实

际操作中难以区分，最后形成企业、行业、政府“三位

一体”的“一锅粥”，[1]导致对垄断行业垄断、行政垄断

和经济垄断的分别规制已经不能解决反垄断法的有效

实施问题。为此，本文对反垄断法豁免问题的探讨，

将以反垄断法本身为核心，以“竞争政策”和体制改革

为背景，并以反垄断法豁免适用的模式和内容选择作

为主要分析对象。 
 

二、概念澄清：适用除外与豁免 
 

一般说来，反垄断法在多大范围内得以适用，是

通过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和豁免制度加以体现的。适

用除外和豁免，是从竞争之外的“社会公益”角度出发，

对特定的行业或行为直接不适用或豁免适用反垄断

法。适用除外和豁免的范围越广，意味着反垄断法作

用的范围越窄。因此，一国的适用除外和豁免制度非

常能够体现一国竞争政策的地位，以及一定时期该国

对竞争政策适用的具体选择。 
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适用除外与豁免是指竞争

政策不发生作用的领域，但是对其内在含义的理解仍

然存在诸多争议。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

点认为“适用除外”等于“豁免”，都是指在某些领域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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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存在，反垄断法不予追

究的特别法律制度。[2]第二种观点认为“适用除外”包
含“豁免”，即适用除外包含不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例
外”情况和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豁免”情况。[3]第三种

观点则认为“适用除外”不同于“豁免”，适用除外是法

律上规定某些组织和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而豁免是

指对应当适用反垄断法的限制竞争行为或垄断，在特

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出于国家、社会利益或其他考虑，

免予追究。[4]从两者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将“适用除外”
解释为特定领域或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将“豁免”解
释为根据反垄断法的标准和规则进行分析后所给予的

“宽恕”，显得更为合理。但是这样理解也并不是没有

缺陷。在欧盟竞争法下，“适用除外”和“豁免”的概念

是存在区别的。《欧盟条约》第 81 条(1)排他性地禁止

了一切垄断协议，因此在《欧盟条约》第 81 条(3)中
为第 81 条(1)中禁止的协议设立了一个豁免制度。在

这个意义上，欧盟的“豁免”只存在于垄断协议中，不

适用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而“适用除

外”可以存在于任何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

营者集中的情况。因为正是对于垄断协议的普遍禁止

使规定豁免情况成为必要，但并不存在普遍禁止的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但是在美国反托拉斯

法中却只存在豁免(exemption or immunity)的概念，而

不存在适用除外(exception)的概念。正如美国学者阿

瑞达所说，美国反托拉斯法没有认证豁免这个概念，

因为它仅是排除适用反托拉斯法的一个通用标签。[5]

名称或者标签都不重要，关键是其实质性的意义。 
因此，本文不纠缠于两者概念的区分，而统一使

用“豁免”指代反垄断法对特定领域或行为的不作为或

免于作为，并根据各国反垄断法“不作为或免于作为”
的实践情况，将豁免的形式分为法定豁免和个案豁免

两大类。反垄断法的“不作为”和“法定豁免”可以视为

一般意义上的“适用除外”，“免于作为”和“个案豁免”
则可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豁免”。其中，法定豁免是指

通过立法的方式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包括在反垄断

(竞争)法中加以规定和在特别法中加以规定两种情

形；个案豁免则是指对特定行为做具体的个案分析，

进而决定是否需要适用反垄断法。 
 

三、反垄断法适用范围的模式选择 
 

反垄断法对经济领域的覆盖有两种模式：一是“统
一适用、例外豁免”模式，即反垄断法统一适用于一国

经济的所有领域，然后根据特别的“社会公益”理由对

特定的行业或行为实施豁免；二是“有限适用”模式，

即反垄断法在与其他政策、法律和规则相冲突时，反

垄断法让位于后者，仅在竞争法律和规则所确定的有

限范围内适用。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以“统
一适用、例外豁免”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模式。[6]比如

《欧盟条约》第 3 条的规定，欧共体竞争法是普遍适

用的，当竞争法与其他政策发生冲突时，前者具有优

先地位。在美国，反托拉斯法也是普遍适用的，在此

基础上，才根据个别需要确定有限的豁免。这是因为，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竞争法是维持竞争的主

要手段。社会经济的平等和自由等基本原则确立了竞

争法的优先地位。[7] 
但是在我国，从现有的相关规定和一些做法来看，

反垄断法的适用还处于“有限适用”的阶段。我国的相

关法律如价格法、招投标法、铁路法等都包含某些反

垄断的规则，某些行业条例如电信条例也是如此。根

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规则，规制市场准入和定

价的部门法往往会使反垄断法边缘化，导致依据部门

法成立的垄断性企业将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特

别是，在《反垄断法》出台以后，对第 7 条的理解一

度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反垄断法》第 7 条规定：

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

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

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

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那么，“国有经济占控制地

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

行专营专卖的行业”②是否属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 
毫无疑问的是，大量的自然垄断行业和政策性垄断行

业都属于这个范围。一旦将这些行业统统排除在反垄

断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将严重阻碍相关行业的规制改

革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主张和我国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缺乏对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竞争政

策的普遍认同息息相关。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引入竞争机制和依靠竞争政

策得以发展的过程，而学界和政界都还没有意识到用

“竞争政策”来统领和解释这一现象，使得我国的竞争

政策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后的进一步实施遭遇了理

论上的空白和利益群体的阻碍。在体制上，则表现为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改革阻力依然存

在：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仍然

大幅失调，国有企业改革依然阻力重重；另一方面，

我国经济运行中已经形成了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和行

政垄断“三位一体”的交缠局面，使得对行政垄断、自

然垄断和经济垄断的规制成为关乎一系列法律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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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单纯依靠反垄断法或者竞争

法足以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若人为地排除特定行业的反垄断

法适用，将迎合国内垄断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合

理需求，并阻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为了

完善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大多数行

业形成有效竞争，我国当前应明确反垄断法“统一适

用、例外豁免”的适用模式。在今天的中国，由独立的

政府机构制定的部门法规，在合法性和内容上都存在

不一致的情形，并且存在只服务于本部门利益并架空

反垄断法的巨大风险。如果其他法律和法规优先于反

垄断法，那么就无法形成一个统一适用反垄断问题的

法律标准。因此，有必要对《反垄断法》第 7 条做出

明确的立法解释，指出“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

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

的行业”仍然属于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即便特定行业

根据公益性要求需要排除适用，也应该通过立法的方

式将其列明。否则，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解释极易朝

消极方向发展，严重阻碍我国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反垄断法适用豁免的内容与范围 
 

在明确反垄断法统一适用的基础之上，接下来需

要考虑的是根据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和所处的

阶段，哪些领域应该或可以实行豁免。如前文所述，

根据豁免是通过立法排除还是个案分析来实现，可以

将反垄断法的豁免分为个案豁免和法定豁免两大类。

个案豁免主要包括垄断协议豁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豁免、经营者集中豁免和知识产权豁免，我国的《反

垄断法》已经对其确立了相关规则。法定豁免则主要

是指行为豁免和行业豁免。其中，行为豁免主要是指

美国法上的“州政府行为豁免”和“请愿行为豁免”。[8]

而行业豁免则涉及到对包括电信、电力、邮政、铁路

运输等在内的自然垄断行业和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

生的政策性垄断业务是否适用反垄断法的问题，关乎

我国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政府管制改革的一系

列内容，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忧戚相关，因此

下文对其进行重点分析。 
从现有的世界各国立法例来看，行业豁免对象主

要包括两大类：一是自然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信、

电力、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具有网络性质

的产业；二是政策性垄断行业，主要包括国防、石油、

媒体、烟草、农业和金融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

的相关行业。我国当前经济中的自然垄断行业和政策

性垄断行业的总体情况可参见表 1。 
 
表 1  中国经济中的自然垄断性行业和政策性垄断行业

③ 

自然垄断性行业 政策性垄断行业 

1. 电力行业; 2. 电信行业;

3. 铁路行业; 4. 民航行业;

5. 高速公路;  

6. 水运港口设施; 

7. 邮政行业;  

8. 天然气管道运输; 

9. 城市自来水;  

10. 城市燃气供应; 

11. 城市居民供热; 

12. 城市排污 

1. 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行业

如国防工业; 

2. 石油、成品油; 3. 广播电台;

4. 无线、有线电视台; 

5. 烟草专卖; 6. 食盐专卖; 

7. 甘草和麻黄草专卖; 

8. 化肥、农药、农膜专卖; 

9. 农业; 10. 金融业 

 
在自然垄断行业领域，从世界范围来看，对自然

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已经发生了两个巨变：第一，规

制范式的转变。在自然垄断行业规制的早期，很多国

家都是由一家国有企业实行一体化垄断经营，实行政

企合一的管制体制。它以承认行业一体化垄断经营的

合理、合法性为前提，直接约束企业行为，包括“准入

禁止、决定价格、确定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条件，以

及规定经营者以合理条件服务于所有用户的义务”。[9]

而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已经在垄断的层次上发

生改变，开始从由一家国有企业实行一体化垄断经营

转向在上游的网络行业实施垄断和在下游市场实现竞

争。由此导致在规制目标上也开始从防止自然垄断企

业利用市场势力肆意抬高产品价格，转向在这些行业

内推动竞争，包括在网络产业的下游市场和不同的网

络间实现竞争。[10]第二，区分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

业务，并实施不同的规制手段。从整体而言，电信、

电力、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产业都属于自

然垄断产业，但并不等于这些产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

自然垄断性质。大量的国内外研究表明，自然垄断业

务主要是指具备网络性质的业务，如电力、煤气和自

来水供应产业中的线路、管道等输送网络业务，电信

产业中的有线通信网络业务和铁路运输中的铁轨网络

业务等。以电信行业为例，固线网络的建设需要投入

大量的沉没成本，因此重复建设本地网络会造成严重

浪费。但是，借由通信网络所实现的电信服务却并不

涉及所谓的规模经济和沉没成本，只要市场进入得以

保障，就不可能阻止竞争性市场的出现。即便是固线

网络，如果是长距离线路，尽管也存在沉没成本，但

是重复建设可能仍然是经济的，实现有效竞争也是可

行的。比如在德国，就有超过十个以上的公司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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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长途固线网络在长途电信市场上展开竞争。对这

些网络进行的投资非常活跃，越是在网络下游这种效

应越明显。[10]因此，要在自然垄断产业实现有效竞争，

就必须区分自然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把自然垄

断性业务从其他业务中独立出来，政府继续对其严格

管制；而对于大量竞争性业务，则应允许多家企业进

入并使其展开竞争性经营。关于自然垄断行业中自然

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的区分，可参见表 2。 
 
表 2  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11] 

产业 
名称 

自然 
垄断业务 

(潜在)竞争性 
业务 

电信 
有线通信网络、 

本地电话 
移动电话、长途电话、 

各种增值服务等 

电力 
高压输电、 

区域性低压配电 
电力生产、销售业务、 
电力市场交易业务等 

铁路 
运输 

铁轨网络、 
信号基础设施 

铁轨网的建设、列车的运行、

设备生产与维修等 

航空 
空中交通管制、 

机场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航空保障服

务、航空延伸服务、航空维修

服务和飞行员培训等 

邮政 邮政分拣网络 
邮政快递、大件包裹、 

邮政汇兑等 

自来水 自来水管道网络 
自来水生产、储存、 

销售业务等 

管道燃 燃气管道网络 燃气生产、储存、销售业务等

 
在政策性垄断行业领域，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

行业如国防工业，以及各国反垄断法中普遍豁免的行

业如农业等领域进行豁免，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

某些专营专卖行业如烟草业，以及可能引发系统性风

险的行业如金融业，反垄断法是否适用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适用却一直争议不断。实际上，政策性垄断的范

围往往会随着时代变迁、技术进步以及各国产业结构

和市场竞争能力状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而且，由于

不同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地理环境、收

入与消费需求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各国对

政策性垄断的取舍会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在烟草专

卖领域就存在着逐步取消政策性垄断的发展趋势。从

世界同行业的发展来看，上个世纪 80 年代共有 70 余

个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到 2003 年仅余 20 个。[12]

以日本为例，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在

1985 年取消了烟草专卖制度，代之以经济性垄断，最

终改革持续了 10 年才基本完成；[13]而韩国于 1999 年

开始进行烟草行业的私有化，我国台湾地区也在 2002

年完成了改革。[14]在金融领域，尽管金融部门本身并

非属于必不可少的公共品，但是其常常排除在竞争法

的严格适用之外。因为尽管单个银行的失败与一个公

司的破产并无特别不同，但是其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

险常常被视为造成对其区别对待的理由。④实际上，各

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对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的反垄

断法豁免。例如，美国曾于 1913 年制定《联邦储备法》

以允许银行在信贷政策及利率方面采取合作行动，但

1960 年的《银行兼并法》、1970 年的《银行持股公司

法》又对银行业的各种不当限制竞争行为予以严格限

制。日本银行法也规定，没有主管大臣批准，银行的

合并不发生效力。[15]美国 1945 年《麦克卡兰—飞古

森法》曾授权州政府对保险业进行规制，规定只有在

州政府没有规制保险业时，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才适用

保险行业，但保险业中的联合抵制、强迫、威胁行为

或协议，不能豁免适用联邦反垄断法。但近年来，保

险业正受到国会的调查以确定是否撤销对他的适用除

外。[16]在过去，反垄断法的实施并非是金融监管要考

虑的因素，但是，随着政府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进程的

推进，以及外国金融机构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在金融

领域重视反垄断法的作用已经越发成为共识。反垄断

法已经成为国际组织要求进行银行业监管的一大支柱

性内容。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部门评估计

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就将竞争政策

作为其评估的关键性因素之一。⑤在目前的我国，考虑

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将其有限地纳入反垄断法的豁

免范畴，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豁免不一

定要以法定豁免的形式予以体现，在依靠竞争执法机

构依据一般的竞争规制进行个案分析足以解决反垄断

法适用问题的情况下，利用个案豁免的方式对一个行

业的特定行为进行个案分析更能实现有效竞争的政策

目标。 
在反垄断法适用豁免的范围方面，笔者认为，豁

免的范围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做相应改变。总

体的趋势是逐步缩小豁免的范围，在绝大多数自然垄

断行业和政策性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扩大市场准入，

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并未明确禁止的行业展开

竞争。对于暂时还不宜引入竞争的垄断性业务，则应

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特别是采取激励性政府管制，

引入“对市场的竞争”。[17]这意味着即便是豁免适用反

垄断法的自然垄断业务和政策性垄断行业，也并非完

全地排斥竞争，而是可以引入替代性的竞争机制。比

如，可以通过特许投标制度、区域间竞争制度、价格

上限制度等激励性管制措施，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竞争

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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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比如 1980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

行规定》，1990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

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1993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1997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2001 年国务院

的《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等。 
② 国资委在《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

的行业主要包括：(1)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2) 重大基础设施

和重要矿产资源；(3)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4) 支
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目前依法实行专营

专卖的行业主要有四种：(1) 烟草业；(2) 食盐；(3) 甘草和麻

黄草；(4) 化肥、农药、农膜。 
③ 根据我国的行业现状和相关规定编制，并参考了王学庆：《垄断

性行业的政府管制问题研究》，《管理世界》2003 年第 8 期。 
④ C.A.E. Goodhart, The Evolution of Central Banks (MIT Press, 

1988), at p. 61 and George Kaufman, “Bank Failures, Systemic 
Risk, and Bank Regulation” 16(1) Cato J. (1996), P 39. 

⑤ Chapter 2 of IMF and World Bank,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Review, Lessons, and Issues Going Forward: A 
Handbook (February 22, 2005),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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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what scope the Anti-monopoly Law should be applied in China’s economic field has been a major problem 
placed in front of the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mparing the “uniform application but limited 
immunity” mode and the “limited application” mod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former is more suited to China. In the content of immunity, the scope of industry immunity should be focused 
on. For the statutory immunity, the content should be defined by legislation or guidelines; for the case immunity, it 
should be analyzed under the “rule of reason”. Furthermore, the scope of immunity should alter accordingly as time and 
condition change, and the direction of narrowing the scope of immunity should be pur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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